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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吳耘彤

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3654

傳真：08-7322779

電子信箱：yutung1107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108801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附件四 (3975024_11108801800_1_3975024_11108801800_1.pdf、

3975024_11108801800_1_3975024_11108801800_2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私立國民中小學(含最高教育階段為國中之外僑學

校及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等)110學年度所聘外籍教育

人員及其眷屬申請特別入境許可來臺事宜，請依說明配合
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3月3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2734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下稱指揮中

心)111年2月24日新聞稿所示，為兼顧維持國內防疫量能、

社會經濟活動及有效控管風險，經評估國內疫情狀況及國

際防疫措施開放情形，宣布自111年3月7日零時起(航班表

定抵臺時間)入境居家檢疫天數縮短為10天，相關檢疫措施

調整如下：

(一)檢疫天數：外籍教育人員及其眷屬自111年3月7日零時

(航班表定抵臺時間)起入境，居家檢疫天數由14天縮短

為10天，並檢疫期滿後續行自主健康管理7天；111年3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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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日前經核准入境之外籍教育人員及其眷屬，相關入境檢

疫措施維持教育部111年2月15日臺教授國字第

1110016607號函說明四所示規定。

(二)居家檢疫場所：外籍教育人員及其眷屬入境後居家檢疫

場所，仍依原專案規定為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(目前集

中檢疫所仍未開放申請)。

(三)自主健康管理規定：居家檢疫期滿後7天自主健康管理期

間，不應進入校園上課或前往人群聚集之處，並請外籍

教育人員及其眷屬做好個人防護措施。

(四)採檢措施：外籍教育人員及其眷屬入境後應配合相關採

檢措施如下：

１、PCR檢測(計2次)：入境時1次、檢疫期滿前(檢疫第10

天)1次，檢疫期滿前PCR檢測將由外籍教育人員任職學

校所屬之地方政府會同入住檢疫場所所在地之衛生局

安排PCR檢測作業。

２、家用快篩試劑檢測(計5次)：檢疫第3天、第5天、第7

天以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第3天、第6-7天，各執行1

次，家用快篩試劑由各國際港埠人員於入境時發放。

三、考量未來指揮中心將依國際及國內疫情變化情形，調整修

正邊境管制（含開放入境國家/地區）及檢疫規定，爰外籍

教育人員及其眷屬入境，仍須以入境時指揮中心公布之最

新檢疫規定為主。

四、檢附外籍教育人員及其眷屬申請特別入境許可流程圖、採

檢流程說明。

正本：各國中、各國小

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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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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